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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仓前街道办事处文件

	

	仓街办〔2024〕32号

	

	仓前街道村（社区）慈善共富基金使用管理办法

	


各村、社区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第三次分配”的重要论述精神，根据《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批转<关于建立余杭区村（社区）慈善帮扶资金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余政办[2012]327号），进一步发挥基层慈善作用，打造慈善事业新生态，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贡献慈善力量，特成立仓前街道村（社区）慈善共富基金，并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基金建立原则

1.坚持人民至上。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突出重点人群、重点区域、重点需求，聚焦重大共性慈善需求，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，助力健全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。

2.坚持改革创新。发挥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，加强系统谋划，着力引导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和人士参与慈善捐赠，加强企业与慈善发展深度融合，建设良好的慈善生态系统，创新慈善服务产品和提供方式。

3.坚持公开透明。定期公开基金使用情况，确保基金使用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透明，自觉接受社会和捐赠方的监督。

二、基金来源

1.村（社区）居民、企业、商户捐款。发动村（社区）居民、企业、商户等各类主体，开展“一日收入捐”，居民捐出一天收入，商家捐出一天利润，奉献一片爱心。

2.村（社区）集体经济提取。按规定，经股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后，提取当年集体经济可用资金额的3-5%作为慈善共富资金。

三、基金用途

基金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，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：

1.实施民生共富。统筹村社慈善资源，搭建慈善救助帮促平台，聚焦救孤、养老、教育、医疗等问题，实施慈善项目，发挥第三次分配重要作用。

2.助力产业致富。发挥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用，积极引导慈善资源注入抱团发展，建立慈善“造血型”产业基地，深化“慈善组织+产业基地+贫困农户”的协同发展方式，探索慈善联农带农的利益分享机制。

3.推进乡村振兴。指导和帮扶集体经济载体项目建设，如打造“一老一小”服务项目、生态环境保护等，调动慈善资源在乡村振兴工作中的积极作用。

四、基金使用原则

1.村社慈善共富基金用于救助本村社的弱势群体、特殊群体和发展民生公益事业。

2.资金使用量入为出，当年救助总额原则上不超过当年募集捐款总额，当年结余部分可在下年救助使用，不得移作它用。

3.基金的使用坚持实事求是，公开公平、透明的原则，并在本村、社区公布。

五、基金使用审批程序

个人救助由申请对象向户籍所在村（社区）提出申请，填写申请表，并向村（社区）慈善工作室提供相关资料，村（社区）慈善工作室统一填入项目慈善汇总表，经村（社区）慈善工作室初审公示后，报街道慈善分会审核，审核无异议的，报余杭区慈善总会，经余杭区慈善总会审核后发放救助金。其他公益慈善项目由村（社区）慈善工作室提交项目立项计划书，经街道慈善分会审核，区慈善总会审批同意后实施，并按时提交项目进展资料。
六、基金使用要求

1、慈善救助类：在一个申请年度内，家庭或个人住院和规定病种门诊支出的医疗费用，经医疗救助或报销后的自负、自理、自费部分在3万-20万之间的原则上按每户自负、自理、自费部分的10%予以补助（金额取整到个位），20万（含）以上的，各村社按实际情况一事一议予以补助；

2、慈善项目类：按照村规民约进行立项，街道分会、区慈善总会审批同意后拨付资金；

3、慈善救助、慈善帮扶补助金额2万以下需村社班子会议讨论通过，金额2万以上（含）的需股民代表会议通过。         

4、同一事项慈善救助、慈善帮扶，原则上一个申请年度内不得重复享受。

七、其他

本办法由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仓前街道办事处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。

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仓前街道办事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5月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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